
一般原产地证填制说明
	1. Exporter

出口商名称、详细地址、国家

（如果有中间商，应填写

“出口商名称、地址、国家  VIA  中间商名称、地址、国家”）

不可以用ON BEHALF OF或 C/O连接。不能直接打中间商名称。
	Certificate No.  

CCPIT  888888888

CERTIFICATE OF ORIGI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Consignee

收货方名称、详细地址、国家

如信用证要求留空，应加注“TO WHOM IT MAY CONCERN” 或“TO  ORDER”
	

	3. 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

空运、海运、陆运应填写装货港、目的港及运输路线

如经转运也应注明转运地
	5. For certifying authority use only

	4. Country / region of destination

与货物最终运抵港，与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目的港国别一致，不能填写中间商国家名称
	

	6. marks and numbers
	7. Number and kind of packages; description of goods
	8. H.S.Code
	9. Quantity
	10. Number and date of invoices

	应按照出口发票上所列唛头填写完整

如无唛头，应填写“N/M” 或 “NO MARK”

此栏不得留空

如唛头多，此栏打印不开，可用附页填写

并在此栏加注

SEE ATTACHMENT
	商品名称要填写具体名称，

包装数量及种类要按具体单位填写，包装数量在阿拉伯数字后加注英文描述，

如系散装，裸装或挂装货物，在商品名称后加“IN BULK, IN NUDE, IN HANGING”

*********************************************

此栏可以填写的内容：

1、 中间商或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2、 信用证号、合同号；

3、 根据领事馆要求需要加打的声明；

4、 开户银行名称或许可证号码。

不能填写的内容：

1、 不能出现其他国家原产地的字样；

2、 不能出现金额；不能出现与价格、价值有关的内容、条款和贸易术语；

3、 不能有符合某国某行业标准的声明；

4、 不能有属于某双边或地区性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产品声明；

5、 不能有歧视性条款；

6、 不能出现与第八栏不一致的海关税则号。
	此栏应与报关单一致
	此栏以商品的计价单位填写
	必须按照出口商业发票填写发票号和发票日期（发票日期不得超过3个月）
注意：发票号可以是全英文、全数字或英文加数字组成，有英文的必须大写，发票号中除了“-”中横线，不允许出现任何符号和空格。


	11. 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

申请单位盖章，手签员签字

TIANJIN,CHINA  JUL 01 2018 
	12. Certification

要在申请日期、批准日期的五个工作日内到贸促会签证
TIANJIN,CHINA  JUL 01 2018 


